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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控股股東減持本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一、 本次權益變動基本情況

2015年5月20日，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收到控股股東— 

重慶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重鋼集團」）《關於股東減持股份事項
的通知》，重鋼集團根據國有股東轉讓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的相關規定對本
公司股份實施了減持。自2015年5月15日至2015年5月20日，重鋼集團通過上海證
券交易所競價交易系統累計減持本公司無限售條件流通股221,800,000股，已達
到本公司總股本的5%。

本次無限售流通股股票累計減持後，重鋼集團尚持有本公司A股股票共計
2,353,381,600股（其中無限售條件流通股357,200,000股），佔本公司總股本的
53.05%，仍為本公司控股股東。

二、 所涉及後續事宜

本次權益變動不會導致本公司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發生變化。自2015年5月12

日披露《簡式權益變動報告書》後，重鋼集團於2015年5月15日至5月20日期間累
計減持本公司股份的比例為5%，根據《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等規定，重鋼集
團就本次權益變動履行了資訊披露義務，相關資訊詳見同日披露的《重慶鋼鐵
股份有限公司簡式權益變動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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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鋼集團在未來12個月內不排除繼續減持本公司股份的可能。重鋼集團將按照
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及時履行資訊披露義務。

承董事會命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游曉安

董事會秘書

中國重慶，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朱建派先生（非執行董事）、周宏先生（非執行董
事）、李仁生先生（執行董事）、張理全先生（執行董事）、姚小虎先生（執行董事）、
徐以祥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天倪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辛清泉先生（獨立
非執行董事）。


